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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差异事项的专项意见 

本人作为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公

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有关文件资料，对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的差异及差异原因进行了

核查。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所易所创业板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4

号-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公司

章程》的规定，基于独立立场，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年初预计总金额，公司

对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说明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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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事项的专项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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